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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宏天信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至 2023 年 6 月所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现

对公司 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度及 2023年 1-6月（以下简称“报告

期”）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简要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 - 351.82 110.98 

关联租赁 25.20 60.00 60.00 60.00 

关联担保 300.00 5,000.00 - - 

关联方拆出资金 - 4.00 4.00 - 

关联方归还资金 8.59 - - - 

代付关联方薪酬 0.32 14.63 14.80 13.43 

代持关联方股权 2018 年 8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公司为朱蓓代持 GFT 的股份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27.45 223.78 238.13 191.01 

2、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报告期内，公司



公告编号：2023-111 

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27.45 223.78 238.13 191.01 

（2）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租赁资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租赁费用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黄波 房屋建筑物 25.20 60.00 60.00 60.00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比照市场价格，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黄波先生以 60.00 万元/年的租金租赁其所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

斜街 59 号院 1 号楼 8 层 809 的写字楼办公室，后因周边房屋租赁市场价格整体

下调，公司与出租方黄波先生协商后，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租金为 50.40

万元/年，价格公允。 

3、偶发性关联交易 

（1）向关联方采购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Global Fintech 

Services Limited 
- - - - 351.82 3.57 110.98 1.07 

报告期内，公司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向 Global Fintech Services Limited（以

下简称 GFT）进行采购，金额分别为 110.98 万元和 351.82 万元，占当期采购额

的比例分别为 1.07%和 3.57%。公司向 GFT 采购的内容为关于南洋商业银行新系

统建设方案项目的技术咨询服务，由于南洋商业银行所属港澳地区，其商业银行

系统多部署于主机平台，而公司开展服务基于开放平台，鉴于两者技术差异较大，

公司独立完成该项目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因此向具备主机平台团队经验的 GFT



公告编号：2023-111 

进行采购，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该关联交易结合香港地区市场价格与 GFT 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2）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

情况如下： 

担保人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已履

行完毕 

黄波 宏天信业 5,000.00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3 月 27 日 是 

黄波 宏天科创 300.00 2023 年 6 月 28 日 2024 年 6 月 28 日 否 

报告期内，黄波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解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支持

公司业务发展，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签订《授信

额度协议》，获得借款授信额度 5,000.00 万元，期限自 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本次授信由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波先生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该笔关联担保已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天科创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直门支行签订《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借款金额 300.00 万元，期限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由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

公司提供第三方信用反担保，并由黄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笔关联担保已

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担保期间，公司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按时归还银行借款本息，不存在到期

违约情形，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无重大影响。 

（3）关联方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共计 8.00

万元，系公司为黄波垫支了出租房屋的房产税及个人所得税。2023 年 4 月 25 日，

黄波已退回往期公司代其垫付的资金及对应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8.59 万元，未对



公告编号：2023-111 

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其他关联交易 

（1）代付关联方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曾经的监事李瑜的配偶吴朗、持股 5%以上股东朱蓓委托公

司代缴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并代发工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代付关联方薪酬-吴朗 0.16 6.12 5.80 5.03 

代付关联方薪酬-朱蓓 0.16 8.51 9.00 8.40 

合计 0.32 14.63 14.80 13.43 

报告期内，李瑜自 2020 年 1 月起每月定期向公司偿还公司代付其配偶的薪

酬；自 2023 年 1 月以来，公司对代付薪酬的情况进行了规范整改并不再为吴朗

和朱蓓代发薪酬；截至公告出具日，李瑜和朱蓓已向公司偿还了因代付薪酬形成

的其他应收款，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况，上述代付关联方薪酬

行为对公司日常业务以及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2）代持关联方股权 

GFT 成立初期，为便于拓展业务，朱蓓请求宏天信业为其代持 GFT 股权以

增加资信背景，2018 年 8 月，朱蓓将其持有 GFT 的 35 万股转让给宏天信业，

由宏天信业代持，宏天信业并未支付对价；后因 GFT 已有一定的行业经验，2021

年 6 月，按照朱蓓的要求，宏天信业将其持有的 GFT 的 25 万股转让给朱蓓，10

万股转让给陈磊；还原后解除代持。 

2018 年 8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公司为朱蓓代持 GFT 的股份，代持关系的

形成、演变及解除均出于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等代持关系已依法解除，

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且经公开网络检索，宏天信业亦未受到任何行政处

罚，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就代持事项可能存在的全部损害出具兜底承诺函。因此，

前述代持关系及其解除过程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会造成实质性障碍。 

5、关联方应收应付余额 

（1）应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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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黄波 - - 8.00 2.20 4.00 0.20 - - 

郝长全 - - 8.00 0.40 - - - - 

吴朗 - - 0.35 0.02 0.36 0.02 0.36 0.02 

朱蓓 51.87 43.27 51.71 39.13 43.21 30.46 34.20 21.65 

（2）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6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付款 

黄波 50.40 - - - 

汪从波 - 0.09 0.07 -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年 12 月 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至 2023 年 6 月所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黄波回避表决；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了上述议案，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

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发布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和《独

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23-113）。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Global Fintech Services Limited 

住所：Flt C, 2/F, Cameron Commercial Centre, 458-468 Hennessy Road, 

Causeway Bay,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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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2/F, Cameron Commercial Centre, 458-468 Hennessy Road, 

Causeway Bay, HK 

注册资本：500,000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 

控股股东：朱蓓 

实际控制人：朱蓓  

关联关系：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朱蓓控制的公司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说明：注册资本的货币单位为港币 

 

2. 自然人 

姓名：黄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三区 2号楼 

关联关系：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吴朗 

住所：北京昌平区回龙观龙腾 3 苑 

关联关系：曾经的监事李瑜的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自然人 

姓名：朱蓓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爱民里 2 号楼 

关联关系：持股 5%以上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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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郝长全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新华街二里 1号楼 

关联关系：副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 自然人 

姓名：汪从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北路西山华府珑园 27 楼 

关联关系：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遵循有偿、公平和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

受到不利影响。因此，上述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业务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

交易不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成交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均按相关协议约定执

行，不涉及需予以特别说明的条款。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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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

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该交易系公司

正常业务交易且业务金额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业绩和收益具有积极的影响。因

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宏天信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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